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

北中南老舊工業區之更新與開發計畫
政府自民國49年起開發工業區迄今已48年，全國共計 61處工業區，已有55處超過15年，占整體比例達90%，其中32處開發時間已超過30年。全國工業區已面臨設施老舊、生活機能不足及產業待轉型等問題。為振興國內經濟發展，政府推動愛台十二建設之一「打造城鄉新風貌」，希冀藉由都市更新及老舊工業區更新，振興老舊及發展落後地區的經濟活力，並促進城鄉均衡發展及所得均衡分配。
為積極推動老舊工業區更新，預計於民國98至101年度依據「振興經濟新方案－擴大公共建設投資」推動「北中南老舊工業區之更新與開發」計畫，辦理「工業區更新工程」，其計畫期程如下：
 (一)短期：基盤設施更新
 (二)中期：產業聚落建構及轉型
 (三)長期：工業區發展結合都市發展、工業區污水管線更生汰換及  

          污水處理廠擴建與功能提升計畫
